
环境整治项目合同

项目名称 :

建设单位 :

施工单位 :

环境整治项目

西安烈士陵园

陕西弘晟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

环境整治合同

甲方:西安烈士陵园

乙方:陕西弘晟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以及竞争性磋商

文件、成交通知书,经 甲、乙双方协商,达成如下合同条款。

一、合同标的物内容及数量

二、服务条件 :

(一 )服务地点:西安市雁塔区明德一路 123号 。

(二 )服务期: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所有内容止。

三、合同价款

(一 )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(大 写)叁拾肆万伍仟元;￥ 345000元 。

(二 )合 同总价包括: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。

(三 )合同总价为固定不变价格,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。

四、款项结算

(一 )付款条件说明:合 同签订后,收到正规发票 ,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 内,支

付合同总金额的80%。 付款条件说明:所有服务内容完成并通过验收合格后,收到正规

发票,达到付款条件起3O日 内,支付合同总金额的⒛%。

(二 )支付方式:银行转账。

甲方名称 :

开户行 :

银行账号 :

西安烈士陵园 乙方名称 :陕 西弘晟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开户行 :中 国工商银行西安大兴东路支行

银行账号:3700031909100034182

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 计量单位 服务时间 数量 各注

1 环境整治项 目 详见附件 (预算书) 项

合同签订之

日起至完成

所有内容止

1

合计 345000元 (大 写:叁拾肆万伍仟元整 )

说 明 服务内容和范围详见附件 (预 算书)。



地址:

联系电话 :

地址: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330号

风和庭院2栋 2单元1604室

联系电话:13488326792

(三 )结算方式:乙方持成交通知书、服务合同、正式发票,与 甲方结算。

五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(一 )甲 方的权利和义务

甲方有权对乙方承诺的服务事项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。对乙方未按合同约定

履行服务义务,有权要求乙方整改到位。如因乙方管理不善,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管理

失误,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(二 )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 遵守各项管理法规和合同规定的责任要求,根据甲方要求,完 成本项目的目标。

2、 及时向甲方汇报工作情况。

3、 本合同执行期间,如遇不可抗力,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

定及时协商处理。

六、质量保证

乙方所供服务必须执行下列条款 :

(一 )服务方案和方式安全、可行,人员配置合理,全面满足要求。

(二 )在服务期限内,遵循零干扰服务。乙方不得干扰或阻碍甲方对该办公区域和

公共区域的正常使用。

(三 )乙 方在提供服务时因维修、管理不当或未尽义务, 导致甲方或第三方人身

损害或财产损失的,应承担全部责任和费用。

七、验收

(一 )服务期满后,甲 方对本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验收,由 乙方提供 日常相关工作

资料,经 甲方确认是否达到采购要求。验收合格后,填写项目验收单。

(二 )验收依据

1、 本合同及附件文本 ;

2、 合同签订时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(一 )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

(二 )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,甲 方应当将乙方违约

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,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

理意见,甲 方有权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,并要

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同时,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 《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

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。

(三 )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的约定,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约定或存在违反本协议约

定的行为,均属违约。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限期更正、采取补救措施并继续履行本协

议之约定。经守约方书面要求后,违约方仍未在守约方要求的期限内更正违约行为或采

取补救 措施、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,属于严重违约。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,违

约方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守约方经济损失的,违约方应全额进行赔偿,赔偿范围包括但

不限于实际损失、律师及其差旅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及其他维权所产生的费用

等。

(四 )乙方项目负责人不专职于本项目,在工作日无故未到项目现场,或无故未能

参加甲方组织检查、验收、考核工作,乙方向甲方支付 1000元 /次的违约金额。

(五 )服务期结束,甲 乙双方办理移交手续,乙方应保证服务范围内各类林木生长

良好,各类设施的完好无损。如有损失,乙 方负责赔偿,自 费采取补种、更换、修复等

一切措施进行补救。如果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补救时,甲 方可以另行委托他人进行补救。

结算时甲方可先行扣除他人代其实施补救所发生的费用,并且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金额相

当于合同结算价款 1=3%的金额作为违约金。

(六 )乙方违反安全生产的规定,造成安全事故,乙方应承担全部的责任并赔偿相

应的损失。而且甲方可据此要求乙方予以赔偿,并可单方决定与乙方解除合同。

(七 )乙 方不按规定使用药剂,造成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乙方应独立承担赔偿责任。

甲方根据损害程度的大小,可 单方决定是否与乙方终止合同。

(八 )未经甲方同意,乙 方擅自将本项目进行分包或转包,应承担赔偿责任。而且 ,

甲方有权因此终止合同。

(九 )乙 方无故不接受甲方在对其工作检查后提出的整改意见,或未在规定时间内

进行整改的,未整改一次罚款 5000元 ,二次罚款 10000元 ,三次终止合同。

(十 )乙方因未按期支付人员的工资,引 发劳资或劳务人员群体闹事 (如讨薪示威

等)事 件。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万 元/次 ,甲 方可从当期的进度款中扣除。

(十 一)当 乙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,给 甲方造成损失的 ,



乙方应按照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,与此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。

九、争议解决

对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争议,双方友好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,依法

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合同生效

1、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。

2、 合同一式 6份。

3、 如本合同有未尽事宜,以磋商文件为准,磋商文件未做要求的,由 双方依法订

立补充合同。

十一、其他事项

(一 )竞争性磋商文件、竞争性磋商响应文件、澄清表 (函 )、 成交通知书、合同

附件均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(二 )合 同未尽事宜,由 甲、乙双方协商并经鉴证方确认后签订政府采购补

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 (盖章): 乙方 (盖章

甲方代表 (签 字 ) 乙揪 表 (签 字):谚
汾诊 勋

n孓年搠妯 》丞年铷砝日

∷吆 锡


